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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大學課程時段安排辦法 

一、 大同大學為提高排課品質、學生學習效果及選課彈性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二、課程時段之安排，除實驗、實習及兼任教師開設之課程必須連續

上課外，應依下列準則實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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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1.可提供他系所學生修課之研究所課程請排在上午時段。 

2.可提供他系所學生修課之大學部課程請排在下午時段。 

3.乙、丁、庚、辛時段為通識科目排課時段。 

4.四小時課程之安排為非同一天之兩個兩小時時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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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G 時段若無經營學課程時，可提供因公出差之教師補課。 

6.實驗、實習課程需連續三節上課者，若課程排在上午者，請儘

量排在 10:10~13:00，若課程排在下午者，請儘量排在

12:10~15:00 或 15:10~18:00。 

7.若有需要，得將課程安排在Ｉ、Ⅱ、Ⅲ、Ⅳ、Ⅴ時段。 

8.一學年之課程，上、下學期均應排同一時間上課。 

三、 課程時段若無法依第二條準則安排課程時段，得提出書面說

明，並經系所主管、教務長核准方可排課或異動。未依第二條

準則安排時段之課程，且未提出書面說明及核准者，課務組得

呈報教務長同意，逕行安排該課程之時段。 

四、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